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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 湖 縣 統 計 通 報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 年 7 月 

澎湖縣防治家庭暴力現況 

一、 本縣自 102年至 107年家庭暴力案件類型以「婚姻、離婚或同居

關係暴力」為主，民眾通報管道則以「警政」單位最多 
本縣近 6年來家庭暴力案件共計 1,678 件，共區分為四個類別(圖一)，

占總案件數比例最高者為「婚姻、離婚或同居關係暴力」占 63.05%，「其他」

類型案件占 23.12%次之，「兒少保護」案件占 9.18%再次之，最低者為「老人

虐待」占 4.65%；依通報單位來看(圖二)，近 6 年通報總件數為 1,919 件，「警

政」單位為本縣家庭暴力案件的主要通報管道占 60.76%居首，「醫院」占

23.19%次之，「113專線」占 11.15%再次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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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
圖一、102年至 107年家庭暴力累計案件數 

圖二、102年至 107年家庭暴力累計通報件數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
說明:通報件數「其他」類包含「防治中心」4件、「司法」1件、「衛生」
8件、「診所」5件「移民業務機關」2件及「其他」12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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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縣家庭暴力案件女性被害人仍占多數，但男性被害人比例增加

狀況亦甚為顯著 
歷年來女性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均占較高的比例(圖三)，自 102 年以來，

占比多為 7成至 8成左右，105年更達到 83.18%，顯見女性在家庭中常成為

家庭暴力的受害者，仍屬於較弱勢的角色，而男性被害人占比自 102年至 107

年來則增加了 8.89 個百分點；以被害人年齡結構觀之(圖四)，107年家庭暴

力案件中男性被害人以 40歲以上為主，而女性則在 30歲以上至 65歲均為家

庭暴力受害的高危險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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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、102至107年家庭暴力案件通報被害人兩性比例 

0 20 40 60 80 

0-未滿6歲 

6-未滿12歲 

12-未滿18歲 

18-未滿24歲 

24-未滿30歲 

30-未滿40歲 

40-未滿50歲 

50-未滿65歲 

65歲以上 

2 

4 

3 

3 

7 

8 

16 

17 

13 

1 

3 

11 

18 

59 

38 

41 

16 

圖四、107年家庭暴力被害人年齡結構按性別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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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
說明:本圖年齡結構中不包含年齡不詳者4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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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102年至 107年家庭暴力案件兩造關係占比以「配偶」關係 43.82%

最多，而增加率以「現同住之其他家庭成員」增加 70.67%最多。 

本縣目前主要發生家庭暴力案件的兩造關係以「配偶」為主(圖五)，107

年占總案件數 43.82%，且歷年皆為占比最高的兩造關係，「現同住之其他家

庭成員」占 39.50%次之，其他兩造關係案件總合僅占 16.68%，但值得注意的

是「現同住之其他家庭成員」關係近 6年成長率達 70.67%，已有和居首的「配

偶」關係拉近的趨勢。 

 

 

 

四、 本縣家庭暴力案件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近 3年均持續成長，扶助

類型以諮詢協談占比 82.83%最高 
本縣為確保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心安全，提供各項保護被害人之服務項目，

如補助安置被害人處所費用、心理諮商及透過專人諮詢協談，提供適合的協

助，以期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。 

自 105年至 107年以來本縣對於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逐年上升

(圖六)，已從 1,940 人次成長至 2,470 人次，或可歸功於家庭暴力事件通報

管道多元化及被害人權益意識提升，發生家庭暴力案件時通報的意願較過去

為高，受害人不再縱容暴力行為；以 107 年家庭暴力被害人申請保護扶助類

型觀之(圖七)，「諮詢協談」占總案件比例 82.83%最高，「經濟扶助」占 7.61%

次之，「轉介/提供目睹暴力服務」占 2.27%再次之，其餘各類型保護扶助案

件共計僅占 7.29%。 

被害人並不僅限於發生家庭暴力當下的傷害，目睹家暴現場的兒女更是

產生心理上的陰影，除成長過程可能有警戒、逃避進而造成與同學的疏離問

題外，長大後更有可能成為家暴的加害人，故本縣將持續強化目睹家暴子女

的輔導，陪伴孩子迎向正面的未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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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、102年至107年家庭暴力事件兩造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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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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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六、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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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七、107年家庭暴力各保護扶助類型申請人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說明:其他扶助中包含「庇護安置」10件、「陪同出庭」8件、「驗傷診

療」2件、「心理諮商與輔導」12件、「就業服務」2件、「就學或
轉學服務」2件、「子女問題協助」15件 

人次 


